
附件 17       龍華科技大學學生山難處理程序 

 

 

獲 報 學 生 山 難 訊 息 

訊息查證並啟動緊急應變程序 

通報與連繫： 

1.課指組組長、指導老師。 

2.學生社團指導老師。 

3.各學生家長（親屬）。 

要求協助支援： 

1.通知當地山區警消機關 

2.申請國家搜救大隊支援 

3.當地學校軍訓人員支援 

通報各級主管： 

1.校長、副校長、學

務長、軍訓室主任 

2.系主任、班級導師 

應變處置以下作為： 

1、學生社團留校人員，

研判報告山區狀況。 

2、組成搜救隊人員及完

成任務分配，並即時

出發前往山區搜救。 

召開緊急應變會議 指 定 對 外 統 一 發 言 人 
指定學生家長媒體記者與

接待（安撫）專責人員 

實施學生山難事件初報 

設指揮、搜救、連絡、支

援四組，各組設組長一人。 

指揮組：搜救任務之指導 

聯絡組：學生家長連繫與

搜救狀況通報記

錄。 

救難組：搜救任務之遂行 

支援組：各項搜救任務行

政工作與經費之

支援與採辦。 

1、搜救隊向當地警政、救

難指揮中心報到，並接

受協調指揮，設立與學

校連繫回報方式。 

2、視狀況需要，派遣第二

搜救隊前往支援。 

隨進度公告最新搜救訊息 

學 生 諮 商 輔 導 

學生家長心理輔導 

搜救任務完成、推派代表

致謝各相關單位人員 

學生山難事件處理與輔導記錄簽辦結案 

辦理教育部校安中心社團

山 難 事 件 續 報 

 

 

召 開 檢 討 會 


